
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

	申请人

姓名
	
	所在

单位
	
	联系

电话
	（请填写有效手机号）


	
	
	详细

住址
	

	行驶证车主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联系

电话
	（请填写有效手机号）



	车牌

号码
	
	品牌

型号
	
	车辆

颜色
	

	审

核

类

别
	 FORMCHECKBOX 
1.本校职工（含离退休职工）、附属医院在校任职干部，在校全日制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的车辆。               
 FORMCHECKBOX 
2.居住校园内非本单位人员车辆。      

 FORMCHECKBOX 
3.其他人员车辆。

	审

核

登

记

办

法
	1、学校和附属医院公务用车：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由校党政办负责告知并审核盖章后报保卫处。 

2、学校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附属医院在校任职干部、在校全日制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的车辆：由车主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本人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身份证、校园卡或学生证等原件及复印件，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按人员归属分别报人事处、离退休工作处、学工部、研究生处、国际学院核实盖章后报保卫处。 

3、居住在校区内的学校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的配偶、父母或子女的车辆：由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本人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教职工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或证明其直系亲属与教职工合法关系的有效材料等原件及复印件，由所在单位、离退休工作处核实盖章后，报保卫处审核。 

4、居住在校区内的太和医院职工及家属车辆：由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本人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身份证、户口本或证明其直系亲属与太和医院职工合法关系的有效材料、停车费缴费票据等原件及复印件，由太和医院人事科核实盖章后，报校保卫处审核。

5、学校经营性单位、校内公租房经营单位或个人、工作地在校内的外单位等人员的车辆：由单位或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租赁合同、交费票据等原件和复印件，由校资产管理处审核盖章后报保卫处。 

6、校内私有房出租经营单位或个人、租住或购买校内有产权房屋的外单位人员车辆：由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租赁合同、户口本或出租人户口本、交费票据等原件和复印件，交校保卫处审核。

7、来校参加短期学习或培训人员的车辆：由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本人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身份证、培训班报名表、交费票据等原件和复印件，由组织培训单位审核盖章后报保卫处。

8、校外单位的大型客、货机动车辆：由单位或本人填写《湖北医药学院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停车费缴费票据等原件和复印件，单位审核盖章后交校保卫处审核。

	注

意

事

项
	1.机动车驾驶员须服从学校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自觉接受监督和检查；

2.机动车进出校门限速5公里/时，校园内行驶限速20公里/时；

3.校园内各种机动车禁止鸣笛、急转弯；

4.学校校园交通实行“行人优先”原则，主动减速避让行人；

5.机动车严禁在校大门、主干道、消防通道及办公楼、教学楼门前等非停车车场所停放。

6.以上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遇信息变更，及时到保卫处更改信息。

7.违反以上规定，学校交通管理部门将采取批评教育、写保证书、记录违章、贴条警告、锁车告诫、取消通行权等管理措施。

我已阅读以上注意事项，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签名：

                                                             年    月    日


